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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 4月 1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牛汇北五街 5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61,901,5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66.0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

推举的公司董事、总裁许兴利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5人，董事刘载望先生、独立董事朱青先生均因公

务出差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王启锋先生、高运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人，监事朱丹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 

3、董事会秘书刘飞宇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61,901,573 100 0 0 0 0 

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付磊先生的述职报告。 

2、 议案名称：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61,901,573 1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2017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61,901,573 1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61,901,573 100 0 0 0 0 

 

5、 议案名称：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61,901,573 100 0 0 0 0 

    同意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154,050,000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共分配股利 346,215,000

元。 

6、 议案名称：关于聘用 2018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61,901,573 100 0 0 0 0 

    同意聘任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的会计

师事务所。 

7、 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61,901,573 100 0 0 0 0 

同意公司2018年度内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额年度累计不

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其中各类银行贷款总额年度累计不超过30亿元人民币。 

    同意对上述范围内的综合授信申请及使用等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审批

并签署相关文件。 

8、 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61,091,666 99.89 809,907 0.11 0 0 

    同意公司 2018 年度内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150 亿元人民币，被

担保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同意公司各控股子公司之间年度担保总额不超过 80 亿元人民币，担保方式

主要为保证担保。 

9、 议案名称：关于继续开展远期外汇交易等银行金融衍生产品及相关业务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61,901,573 100 0 0 0 0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据 2018 年度内预计收汇情况，开展总金额不超过



等值 6亿美元的远期外汇交易等银行金融衍生品相关业务，用于规避人民币波动

带来的汇兑损失。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审批并签署相关文件。 

10、 议案名称：关于 2018年度委托理财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61,901,573 100 0 0 0 0 

 

11、 议案名称：关于向关联方出租厂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56,948,507 100 0 0 0 0 

    关联人北京江河源控股有限公司和刘载望先生回避表决。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61,901,573 100 0 0 0 0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1,901,573 100 0 0 0 0 

 

14、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61,901,573 100 0 0 0 0 

 

15、 议案名称：关于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61,901,573 100 0 0 0 0 

    同意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总额度不超过 20 亿

元人民币的中期票据和总额度不超过 30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 否

当选 

16.01 符剑平 761,901,573 100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810,907 100 0 0 0 0 

6 关于聘用2018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810,907 100 0 0 0 0 

7 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

信事项的议案 

810,907 100 0 0 0 0 

8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1,000 0.12 809,907 99.88 0 0 

9 关于继续开展远期外汇交易等

银行金融衍生产品及相关业务

的议案 

810,907 100 0 0 0 0 

10 关于2018年度委托理财计划的

议案 

810,907 100 0 0 0 0 

11 关于向关联方出租厂房的议案 810,907 100 0 0 0 0 

1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810,907 100 0 0 0 0 

13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810,907 100 0 0 0 0 

14 关于修改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

议案 

810,907 100 0 0 0 0 

15 关于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和短

期融资券的议案 

810,907 100 0 0 0 0 

16.01 符剑平 810,907 100 0 0 0 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2 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婧雅、肖超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

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4月 17日 


